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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第十一批全国“一村一品”
示范村镇认定工作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农村局，各地（州、市）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一批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产〔2021〕7号）要求，为组织做好全区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条件
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主体为行政村或行政镇（乡），主导产业优势特色鲜明、乡土气息浓厚、文化内涵丰富、产村产镇深度融合、带农增收效果显著，有较强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。主要产品是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特色食品、特色文化（如传统手工技艺、民俗文化等）和新业态（如休闲旅游、电子商务等）的一个具体品类。
（一）主导产业基础好。申报村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，占全村生产总值的50%以上（脱贫县可降低至700万元、占比不低于30%）。申报镇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，占全镇生产总值的30%以上（脱贫县可降低至3000万元、占比不低于20%）。
（二）融合发展程度深。主导产业生产、加工、流通、销售、服务等关键环节有机衔接，实现了链条化、一体化发展。电子商务、休闲体验、文化传承、生态涵养等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已有初步发展。
（三）联农带农作用强。已成立农民合作社，申报村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量占村常住农户数的50%以上，申报镇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量占镇常住农户数的30%以上，村（镇）主导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年增长率均超过10%。
（四）特色产品品牌响。申报村（镇）推行标准化生产，主要经营主体有注册商标，产品销售渠道畅通，主要产品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。所在县已获得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证的村（镇）可优先申报。
二、认定程序
（一）村镇申报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符合条件的村（镇）自愿填报《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书》（见附件），并登录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信息监测平台（http://jc.ncpjg.org.cn）进行在线填报。同时，对村（镇）申报材料和在线填报数据进行审核把关，并协助提供产值、人均支配收入等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地州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核实县级申报材料和证明材料，择优推荐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根据分配名额，择优向农业农村部推荐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名单。
（三）审核认定。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对各省（区、市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拟认定的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名单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以农业农村部文件公布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精心组织。各地要高度重视“一村一品”发展工作，认真按照申报条件、认定程序等要求，做好组织申报工作。
（二）审核把关。按照优中选优、公平公正原则，严格标准，认真核实，确保推荐的村、镇（乡）情况真实，示范带动作用突出。请各地于7月14日前将推荐函、纸质申报材料报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动态管理。今年，农业农村部将开展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动态监测工作。前十批已认定的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，需登录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信息监测平台更新年度数据。对于行政区划调整、主导产业变更、示范作用不强及连续两年不更新数据的示范村镇，经农业农村部核实情况后，将取消其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资格并予以通报。各地要认真组织、严格把关，于7月20日前完成全部数据更新工作。
（四）宣传推介。各地要认真总结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的好做法好经验，推介一批典型案例。充分利用报刊杂志、电视广播、网络平台等媒体，宣传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建设成效和鲜活经验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联 系 人：李静 （手机15299107280）  
吴昊 （手机13899202800）
联系电话：0991-2851278
电子邮箱：ncj2012@163.com
地    址：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57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 
附件：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书（模板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6日










附件



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书
（模板）













村或镇（乡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市        县



一、基本情况
申报村或镇（乡）名称、区位、人口、耕地、资源、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。
二、主导产业
（一）产业现状。包括名称、主要产品、生产规模、产值等情况。
（二）产业融合发展情况。包括生产、加工、流通、销售等情况，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情况等。
（三）经营主体情况。包括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总体情况，同时列举3—5家主要经营主体信息（包含经营产品、注册商标、产能、产值、联系方式、电商销售平台链接地址或二维码等，方便后期宣传推介）。
（四）品牌培育情况。包括注册商标，认定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情况（附证明材料）。
（注：有关数据是截止到2020年底的数据，以当地统计年报为准。）
三、联农带农
（一）申报村及所在镇、申报镇（乡）及所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。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数、增加农民收入等情况。
（二）组织化程度。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产业化联合体情况，发展订单农业、保底收益、入股分红等情况。

四、所在县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意见
    （要有经过核实，数据真实可靠，同意推荐等表述）



负责同志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五、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意见



负责同志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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